株洲市高层次人才子女就读普通高中申请表
县（市、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 ：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	家长
基本
情况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
	
	认定年份
	
	分类层次
	

	
	身份证号码
	
	联系电话
	

	
	毕业院校、
院（系）
	
	专业技术
职称
	

	
	工作单位
	
	职   务
	

	
	工作单位
通讯地址
	

	
	户口所在地
	

	学生
基本
情况
	姓  名
	
	初中学校
	

	
	性  别
	
	与高层次人才关系
	

	
	身份证号码
	
	拟就读
学  校
	1.

	
	市平台学籍号
	
	
	2.

	工作单位人事部门审核意见
经办人（签名） 
                盖   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
	市教育局审核意见
经办人（签名）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盖   章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
填表说明：
1.“分类层次”是指根据“株洲市高层次人才分类目录” 确定的“A类、B类、C类、D类、E类”， 高层次人才分类层次由人社部门确认并审核。
2.此表一式两份，申请时需提供高层次人才及子女户口簿（户口簿不能体现高层次人才和子女关系时需提供小孩医学出生证明）、身份证原件备查，全套复印1份留存。由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盖章后，由初中学校在校内公示后，统一导入中招系统。
株洲市教育局中招办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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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 47 —

